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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乙股份公司為關係企業，公司章程均無保證業務之記載，二公司之負責人均為 A，A

應丙公司之請求，以甲公司之名義在丙公司與 B公司之買賣契約上為連帶保證人，請問：

該保證之效力如何？  (25分) 

 

二、甲乙二公司，因貨物買賣一事，約定買方（甲）以開立支票的方式交付貨款，並應甲公

司負責人 A在支票背面簽名，記載「連帶保證」字樣。孰料，票期屆至竟因存款不足而

遭退票，乙公司依法訴請法院判決甲公司及負責人 A負連帶給付票款。A於訴訟中提出

「伊僅係保證之意思，依票據法規定，支票並無保證之規定，伊對該支票應無給付責

任．．．．」等語抗辯。A的抗辯，法院會如何處理？  (25分) 

 

三、何謂「其他非因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及非因其代理人、受僱人之過失

所致者。」？何人在何種情況下得主張之？其效力如何？試舉例說明之。  (20分) 

 

四、甲受僱於丙，乙為其職務保證人，丙向丁保險公司投保員工信用保證保險。之後甲於任

職期間盜取丙之財物 10萬元。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。 

（一）丁在何種情況下，得基於何權利向何人行使保險人代位權？其請求數額為何？  

(20分) 

（二）員工信用保證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何？其與責任保險有何不同？試從我國保險法的

觀點說明之。  (1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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